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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丁卯南纬四路36号1幢、3幢、4幢工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丁卯南纬四路36号1幢、3幢、4幢工业用房房地产，为江苏瀚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苏（2018）镇江市不动产权第0103761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3011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6273.84平方米，全部为工业用途。其中，1幢建筑面积为12025.92平方米，3幢建筑面积为12123.96平方米，4幢建筑面积为12123.96平方米。
估价目的：江苏瀚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使用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丁卯南纬四路36号1幢、3幢、4幢工业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1年12月14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1年12月14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工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23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20465

	
	大写金额
	贰亿零肆佰陆拾伍万元整

	
	单价
	5642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20465

	
	大写金额
	贰亿零肆佰陆拾伍万元整

	
	单价
	5642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苏（2018）镇江市不动产证明第0037102号、苏（2020）镇江市不动产证明第0020369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2笔抵押权，第1笔抵押权利人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担保债权数额为20161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8年12月17日至2022年9月11日；第2笔抵押权利人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担保债权数额为2042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20年6月5日至2024年6月5日，抵押顺位为第二位。截至价值时点，上述抵押权尚未注销。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成本法
1.土地购买价格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镇江新区丁卯南纬四路36号1幢等3幢工业用房

	求索路以南渔越路以西
	新区(工)21-2-1
	兴泽支路以东

	交易时间
	2021-12-14
	100
	2021-10-22
	100
	2021-6-8
	99
	2019-10-8
	96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工业
	100
	工业
	100
	工业
	100
	工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7.23
	100
	50
	110
	50
	110
	50
	110

	
	容积率
	1.2
	100
	2
	97
	2
	97
	2
	97

	区位状况
	产业集聚程度
	较好
	100
	一般
	96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差
	96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差
	96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m2）
	30118
	100
	68900
	101
	10325
	100
	26038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236
	
	301
	
	307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278
	
	248
	
	285
	
	300
	

	估价对象比较价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78


则，估计对象土地购买价格＝278×36273.84÷10000＝1008（万元）

2.成本法
	成本法
	数额（万元）
	面积（m2）
	单价
（元/m2）
	系数
	　备注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1577
	
	
	
	

	1）
	土地购买价格
	1008
	测算过程详见下表　

	2）
	土地取得税费
	31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381
	
	
	
	

	A
	住宅
	0
	0
	105
	
	

	B
	非住宅
	381
	36273.84
	105
	
	

	（2）
	土地开发费用
	0
	36273.84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28
	
	
	2.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25
	V土
	
	2.5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127+0.0011V土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126.0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1.0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11V土
	
	
	
	

	（6）
	利润
	145+ 0.0025V土
	
	
	10%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145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25 V土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1873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建造成本
	10201 
	
	
	　
	　

	1）
	建安费用
	9068 
	
	
	100.0%
	现房1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72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不计取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725 
	36273.84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13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204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25V建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453+ 0.0011V建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444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9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11
	
	
	
	

	（5）
	利润
	1541+0.0025V建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541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25V建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12960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85.00%
	

	（9）
	建筑物价值（V建2）
	11016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12889
	
	
	
	


（二） 收益法
（1）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67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1668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4

	
	
	
	
	面积（㎡）
	36273.84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2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11016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5.0%

	1）
	建安费用
	906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建筑面积（㎡）
	36273.84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7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72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3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0201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20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5%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5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1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04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0%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2960
	　
	　
	　

	3
	年经营费用
	52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92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88.9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190.6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05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4

	
	
	
	
	土地面积（㎡）
	30118

	（2）
	维修费
	194.4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16.5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16.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5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2530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37.23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6976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6273.84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23年。估价对象建筑为钢混结构，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1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确定为37.23年。
（2）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且为出让合同未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非住宅房地产。因此，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测算过程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25305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210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12960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9.00%
	　

	(D)
	折现年期（年）
	37.23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25515
	A+B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
	成本法
	12889
	40%
	20465

	
	收益法
	25515
	60%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20465

	
	大写金额
	贰亿零肆佰陆拾伍万元整

	
	单价
	5642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20465

	
	大写金额
	贰亿零肆佰陆拾伍万元整

	
	单价
	5642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估价项目名称：


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丁卯南纬四路36号1幢、3幢、4幢工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王鹏（注册号：1120050019)、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663-P02DYGJ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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